
同款手机价格差别大
“窜货”带来市场弹性

诺基亚在国内实行分区域分价

格销售， 具体销售模式是首先发货

给区域代理商， 然后通过区域代理

商供货给经销商， 最后分货给各零

售店销售。在手机销售业，把从不是

本区域手机代理商提取的手机称为

“窜货”。

长沙中华通讯公司负责人刘友

明介绍说，诺基亚供给广东、长三角

等发达地区代理商的手机往往要比

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贵出10%，

“比如说同一款手机在广西进价

2000元， 在广东就要2200元。”因

此， 很多手机经销商从外地代理商

购进相对低价的手机到本区销售。

“哪里价格低就从哪里进货，全

国都是这样， 卖的大多都是这种所

谓的‘窜货’手机。”经销商黄先生一

言道破其经营模式。

“我2个月被罚11万”
不敢把手机卖给陌生人

2008年初， 诺基亚发布规定，

一经发现经销商有“窜货”行为，每

部手机罚款一万元。 而由省级直控

分销商在外省收购的“窜货”每部只

罚款2000到4000元。

相差达5倍之多的罚款， 让经销

商们心生不满的同时也产生了疑惑。

“不敢把手机卖给陌生人。” 黄先生

说。自从诺基亚指定第三方公司收购

“窜货”惩罚经销商以来，他就不做陌

生人的批发生意了。因为每部诺基亚

手机有个唯一IMEI代码， 根据这个

代码，就能判定这部手机当初是发货

给哪个地区经销商的。“我三四月份

交的‘窜货’罚金就有11万多元，赚的

没有罚的多。”他无奈地耸耸肩。

“凭罚款就能赚暴利”
诺基亚年罚三四亿？

“诺基亚2008年在中国的‘窜

货’ 罚款据说有三四亿元人民

币。”刘友明说。在他的眼中，诺基

亚的处罚，不仅缺少依据，更缺少

证据。就连诺基亚雇佣的第三方公

司也被他称为“影子公司”。他说，

经销商所收到的“窜货”处罚通知书

上，只有“窜货”的数额和罚款数

额，既没有标明注册公司，也没有

公章。刘友明推测，诺基亚的检查

人员， 可能是从零售点买了手机，

通过查验IMEI代码， 据此作出处

罚。他说，罚款去向可疑，利润却可

观，“诺基亚完全凭罚款就能实现

暴利，并垄断市场。”

每台手机涨价一成
消费者是最终受害人

这些不透明的罚款最后还是会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经销商们对此心知肚明。

“重罚带来的结果是让每部手机的零售价

比原来涨了10%。”刘友明说，“窜货”还面

临着本地不能换新的霸王条款， 这严重

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他说，消费者买手

机的时候并不一定知晓手机是否“窜货”，

但只要遇到质量问题， 不要说换新带来

的麻烦，就连维修也会遭遇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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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王志坚妻儿各花1200
元在长沙买了两台三星C128彩屏手
机；用后不久，其妻儿都发现了手机出
现故障，2008年5月16日，王志坚又在
深圳出差期间购买了一台三星F258手
机，5月20日回长沙后发现该机发生故
障而无法使用。一家三口拿着手机来
到长沙的售后服务店，但均被告知为
外省货拒绝换机。为维护权益，王志坚
夫妇将三星手机告上了法庭。长沙市
芙蓉区人民法院判决三星手机湖南售
后服务之一的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3天
内，为两消费者更换新机。

同款手机不同价，重罚“窜货”年赚数亿？经销商说：我们和消费者都是受害者

百余经销商长沙“声讨”诺基亚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欲追罚款去向律师：诺基亚此举涉嫌垄断

湖南湘商律师事务所高丽清律

师认为，诺基亚严厉打击“窜货”，就

是为了保证其公司的分区域分价格

销售战略的实施，但是，这是严重的

垄断行为。

他分析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具

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

变更商品价格、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

量或者销售数量以及禁止分割销售

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协议，

“诺基亚要求一个供货渠道、 价格、

售后服务和产品质量，并划区管理，

这就是垄断。”

另外，《反垄断法》 第十四条

规定，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

达成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

格、 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

低价的协议，“诺基亚要求固定的

价格，很明显是价格限定，也属于

垄断。”

协商会结束时，刘友明告诉记

者，他们已将相关要求送达诺基亚

中国公司， 目前等待他们的说法。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我们将诉诸

法律。”

“这是严重的垄断行为”
□相关事件

三星“霸王规定”遭败诉
□律师说法

■记者杨小娴实习生冯武

这是被刘友明等
诺基亚手机经销商自嘲为

“窜货商大会”的无奈之举———
21日上午，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
的100多名诺基亚经销商聚会长沙，
探讨诺基亚雇佣第三方公司重罚“窜
货”的合法性等问题，并强烈要求诺基
亚立即无条件退还罚款，并将诉诸法律
解决此问题。

这些经销商都有着被重罚的经
历，涉及金额上千万元。仅湖南地
区去年的“窜货”罚款就高达
200万元。


